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及其他事项申报表

表1-1      【城镇建设项目—建筑工程，市政（交通、管线）建筑工程】
	申报单位︵

产权人

︶
	（公章）
本单位（产权人）承诺：

    对提交的申报材料实质内容及真实性负责，并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	单位类型
	土地储备机构
	□市级    □区级    □联合储备

	
	
	
	驻京部队
	□机关    □部队

	
	
	
	行政机关
	□中央    □市属    □区属 

	
	
	
	事业单位
	□中央    □市属    □区属

	
	
	
	企业单位
	□中央    □军队    □市属  
□区属    □其他

	
	
	
	其他单位
	□本市    □外埠    □境外

	
	
	
	产权人
	□产权人

	
	
	建设属性
	□ 建设项目是否属房地产开发项目

	
	委托代理(产权)人
	
	移动电话
	

	
	(身份）证件号码
	
	固定电话
	

	设计单位
	（公章）

本单位承诺：

对提供的设计文件和图纸表述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并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	资质等级
	              级

	
	
	资质证号
	

	
	
	注册师证号
	

	
	项目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建设项目基本情况
	项目性质
	
	项目类别
	□普通工程       □机要工程        □市政建筑厂（场）站源点工程

	
	建设位置
	城镇地区：                区（县）                 路（街）                 号

乡村地区：                区（县）                 乡（镇）               （村）

	
	建
设
规
模
	用地面积
	      平方米
	图幅号
	

	
	
	建筑面积
	      平方米，（     ）栋
	建设项目

所处环路
	□二环以内    □二环～三环  

□三环～四环  □四环～五环 

□五环～六环  □六环以外

	
	
	其他
(构筑物等)
	(简要说明)
	
	

	
	居
住

项
目
	住房总建筑面积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方米
	住房总套数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套

	
	
	套型建筑面积90m2以下（含）住房总建筑面积
	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方米
	90m2以下（含）

住房总套数
	套

	许可决定获取
	获取方式
	□申报单位（产权人）自取      □规划行政机关送达（填写以下送达信息）

	
	送达单位名称
	

	
	送达单位地址
	城镇地区：                 区（县）                路（街）                号

乡村地区：                 区（县）                乡（镇）              （村）

	
	收件人姓名
	
	邮政编码
	
	
	
	
	
	


注：1.请按背面所列“申报事项”选择填报。
2.请详细阅读背面《告知事项》。  
	申报事项
	项目类型
	事项类别
	申报阶段
	申报内容

	
	规划选址
项目
	行政许可
事项
	建设
项目选址意见
	□取得相关部门书面意见文件的，直接申请办理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。
□部分取得或未取得相关部门意见文件的，通过办理《规划选址征求意见函》方式，协助征求相关部门意见。

	
	土地储备
项目
	行政服务
事项
	建设
项目规划条件
	□建设项目规划条件（土地储备前期整理）

□建设项目规划条件（土地储备供应）

	
	城镇建筑
项目
	行政许可
事项
	建设
用地规划许可
	□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（土地储备前期整理）          

□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                □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

	
	
	
	建设
工程规划许可
	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               □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（外装修工程）   □建设工程许可附件明晰

	
	
	
	其他
	涉及的原许可相关内容
	原许可证件情况

	
	
	
	
	□规划许可有效期延续
	证件名称
	

	
	
	
	
	□规划许可变更
	
	

	
	
	
	
	□规划许可撤销
	发文号
	

	
	
	
	
	□规划许可补充说明
	
	

	
	
	
	
	□规划许可附件补发
	制作日期
	

	
	
	
	
	□规划许可证明
	
	

	
	
	行政服务
事项
	建设项目规划条件
	□建设项目规划条件       □建设项目规划条件（外装修工程）       

	
	
	
	设计方案
	□修建性详细规划         □建设工程设计方案

	
	
	
	其他
	□规划意见函复（回复政府部门来函）

□规划意见复函（回复建设单位来函）
□规划文件核发证明

	
	城镇个人建房
	行政许可事项
	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	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（城镇个人建房）

	
	
	行政服务事项
	建设项目规划条件
	□建设项目规划条件（城镇个人建房）

	
	规划监督事项
	□规划核验（验线）          □规划核验（验收）

	
	控规调整事项
	□用地性质     □容积率     □高度     □其他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简要说明）

	告 知 事 项

1．本表仅适用于“城镇建设项目—建筑工程”和“城镇建设项目—市政（交通、管线）建筑工程”项目的申报。市政（交通、管线）建筑工程”是指城镇市政基础设施的厂（场）站源点工程。

2．“建设单位”栏须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单位印章，须按实际情况在“单位类型”及“建设属性”栏选项方框内划“√”。为方便工作联系，“委托代理人（产权人）”、“移动电话”、“固定电话”信息应填写准确。申报规划许可事项的，建设单位（产权人）须出具《建设项目法人授权委托书》，委托代理人（产权人）须填写“身份证件号码”。

建设单位（产权人）对其提交的申报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并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提交的材料中，除规划行政机关核发的文件外，对可提交文件复印件的，建设单位须在复印件上加注“此复印件内容与原件内容核对无误”字样，并加盖单位印章。
3．“设计单位”栏须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单位印章。“资质等级”、“资质证号”、“注册师证号”、“项目负责人”、“联系电话”等信息应填写准确。设计单位提供的设计文件和图纸内容应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及技术标准要求，并对相关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负责，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4．“建设项目基本情况”栏中的“项目性质”、“项目类别”、“建设位置”、“建设规模”、“图幅号”、“建设项目所处环路”、“居住项目”等信息应填写准确完整。“项目类别”栏中,“机要工程”以规定的部门出具的密级定密文件为准。
申报居住项目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时，除居住配套项目外，其他性质的项目须分别申报。
5．“规划许可决定获取方式”栏，申报单位可根据自身意愿选择。选择“规划行政机关送达”方式的，请准确填写相关信息。
6．填写“申报事项”栏时，应按照“项目类型”-“事项类别”-“申报阶段”-“申报内容”顺序选择，并在其对应的方框内划“√”。
申报“行政许可事项”-“其他”-“涉及许可相关内容”的，须准确填写“原许可证件情况”相关信息。

申报“规划许可有效期延续”的，应在需要延续的规划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，向作出该规划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。
7．建设项目取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后，应按城乡规划监督的有关规定，办理规划监督事宜。

8．申报材料(文件、图纸等)应符合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申报标准和示范文本要求，具体事项可登录北京市规划委网站查询或下载：www.bjghw.gov.cn 。申报前请仔细阅读申报要求，备齐材料，并按要求将图纸装订成册。《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及其他事项申报表【城镇建设项目—建筑工程，市政（交通、管线）建筑工程】》、《建设项目法人授权委托书》可按A4规格复印或从网站下载。

9.网站已开通部分规划许可事项的网上申报审批业务，建议通过登录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网上规划许可审批系统进行申报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印制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-10






PAGE  

